
第26卷第8期
2000年8月

财经研究
The Stud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五（另啥市炀（＃求让况分杯
＊

项 宇，谢志刚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200433)

Vol. 26 No. 8

Aug. 2000 

摘 要：本文基于再保险市场的业务统计数据，通过区分中国再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实际需求，对我国
再保险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明确了我国再保险市场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讨论了影响我国再保
险市场发展的几个因素并提出几点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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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再保险市场概述

再保险市场是为直接保险市场分散风险最重要的场所，是一个成熟和健康的保险市场的

必要组成部分。 再保险交易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互惠业务的交换；二是专业再保险公司

与再保险分出公司直接进行业务联系；三是通过再保险经纪人来办理。 目前，国内保险公司主

要通过前两种方式进行再保险业务，其中，再保险交易中业务分入方（即再保险的供给者）既包

括国内的保险公司和专业再保险公司，也包括国外的保险公司和专业再保险公司。

再保险业务又可以分为法定分保和商业分保。 我国目前的《保险法》规定了除人寿保险业

务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业务的20％向中国再保险公司法定分保。 同时还规定各

保险公司的商业分保应优先向国内的保险公司办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保险公司在我

国再保险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业务发展也相当迅速。 1998年公司分保费收入 118.02 

亿元，货币资产由公司成立之初的 9.49亿元增加到74.88亿元，长期责任资本金由1996年的

48. 7 亿元提高到 60 亿元。 按净保费计算，中国再保险公司已进入世界再保险公司20强之

内，初步确立了中国再保险在国际保险业的地位。

但与我国直接保险市场在近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相比，再保险市场的发展却显得很不平衡。

无论从公司数目的增长看（仅中国再保险公司一家），还是从保费收入的增长来看(1998年我

国再保险收入仅为约12 8亿元叭同年，全国商业再保险费为700万美元，留在国内的仅为277

万美元，96％的再保险费流失海外），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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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再保险的潜在需求与实际需求

l．再保险的潜在需求分析

(1)风险特征：即承保标的和对象的风险特征，主要指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

巨灾风险逐渐增加，导致单一风险责任不断增大。 这些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带来严重威胁。 1998年的洪滂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50. 9亿元。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

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高风险、高投资项目，如大型建筑工程、卫

星、航天、核电站等越来越多。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建设项目引起的巨灾风险，单靠一家

保险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只有通过共保或分保来分散风险。 另外，目前我国对洪水和地震等巨

灾的保险很不足。 我国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中已把
“

洪水
”

从保险责任中剔除，但仍保留在

综合险的条款中。 而
“

地震
”

已从
“

基本险
”

和
“

综合险
”

的保险责任中剔除。 如何利用共保和分

保妥善处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的保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保险业务的发展趋势：即直接业务的增长带动了再保险业务的发展。 我国自恢复保险

业以来一直处于超常规的发展进程之中，保费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7. 6%。 而且据世界银

行预测，我国的保险业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预计我国今年的保费收入将会达到2000亿元。

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导致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不断增大。 按我国目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和

《保险法》的要求，再保险的需求董必将大幅上升。

(3)保险公司险种结构：即由险种结构导致保险公司风险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对再保险

业务的需求。 比如由产品责任、职业责任而引发的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以

及相关的费用越来越高，这导致了各财险公司加强了对责任险的开发，使责任险比重越来越

大。 各种类型的责任险将越来越受到被保险人的青眯。 从近几年对责任事故赔偿金额的判例

来看，责任风险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保险人必须寻求再保险的支持来分散风险。 对寿险公司

说，虽然寿险产品占据了人身险业务的大部分份额，但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人们风险防

范意识的增强，健康险、意外险和保障性险种的比重将逐渐增大。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对法定分

保的要求和保险人风险结构的变化，保险人对再保险的需求也将增大。

(4)对保险经营的规范化要求：我国保险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的轨道，一系列在经营过程

中表现出的弊端和矛盾正在受到冲击，对经营规范发展的要求必将影响再保险市场的潜在需

求。 具体说来，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总准备金不足。 国际保险业通行做法是从当年保费收入中提取总准备金，而目前国

内保险业还是从企业税后利润中提取，造成总准备金增长速度的缓慢和总准备金不足，难以应

付可能发生的金融动荡或危机。

第二，由于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较窄，资金回报率较低，保险资产无法实现有效增值。

第三，因市场主体逐渐增加，导致竞争日趋激烈。 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招祩业务，不惜进行

削价竞争，造成一些保险公司保额增长，而保费却没有相应增加的尴尬局面。

单一风险责任加大与责任准备金相对不足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通过再

保险来分散风险。 因此，再保险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2．再保险的实际需求分析

对于再保险需求现状的分析，应当从各保险公司的分保业务统计入手。 表1列示了从

1996-1998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和分保费收支统计情况，从表中各个保险公司的分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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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保费支出的对比来看，大多数保险公司在再保险市场上处于净需求方的地位。 除了原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集团）由于包括中保再保险公司情形较特殊外，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分保费支

出都超过分保费收入。

表1 1996-1997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和分保费收支统计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保险公司
保费收人 分保费收人 分保费支出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人保（集团） 59958. 23 77452. 83 2915. 73 3266. 96 1306.89 1631. 91 

中保人寿 19226.68 39438.40 53992 2. 06 715.24 986.98 1267.45 

中保财产 35087.46 38014. 43 39918 208.33 50.34 5935.54 7965.33 

太保 8757. 13 13169. 61 12465 2415.69 2490. 15 1553.35 2582.98 2743. 40 1466.54 

平安及其附属公司 9714.93 15064.06 16971. 57 93.33 3.83 11. 31 1021. 80 1226. 26 1317.93 

泰康人寿 829.39 486.88 0.07 0.48 1. 21 

华泰 37. 71 161. 15 247.07 23.90 7. 94 7.95 55. 77 75. 35 

大众 151. 559 215. 61 1. 38 4. 86 33. 10 50. 11 61. 49 

日本东京海上 33.84 36. 15 57 4.46 12.05 17. 55 8.99 8. 84 9. 42 

华安 81. 20 132.67 0. 10 25.31 45.98 

永安 4.55 31. 69 24. 21 0.68 -o. 34 3. 93 6. 63 

新疆兵团 214.98 231. 20 298 14. 15 20.97 21. 76

天安 182 44. 84 

友邦上海分公司 747 11 

友邦广州分公司 187 6.50 

美亚上海分公司 108 68 

美亚广州分公司 21. 83 15. 62 

瑞士丰泰 41. 97 24.35 

香港民安 56.36 97. 74 100. 29 46.57 79.52 

资料来源：根据《1999年中国保险年鉴》、《1998年中国保险年鉴》、《1998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各保险公司

损益表汇总；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分保费收支数据都是分保业务往来的数据。 即分保业务收人（支出）＝分

保费收人（支出）＋摊回分保赔款（分保赔款）＋摊回分保费用（分保费用）。各年鉴之间有出人的数据以《1999

年中国保险年鉴》为准。

但是，仔细观察表1可以发现儿个特例：

第一，1997 年和 1998 年的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及 1998 年的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分保费收入

都超过分保费支出。 这说明保险公司在再保险市场上并不总是处于再保险需求者的地位。 考

虑到保险公司分保费支出中包含了 20％法定分保费支出，如果只考虑商业分保，也许可以发

现会有更多的保险公司成为再保险市场上的净供给者。

第二，对比 1996 年和 1997 年的保费收入和分保费支出，再次说明了再保险业务最终只能

来源于保险业务的事实，即当保费收入增加时，分保费支出也随之增长。

第三，定义保险公司分出率等于分保费支出比上保险公司的保费收人，用以作为反映保险

公司依赖再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程度的指标。 根据表1可以计算出各保险公司的分出率如表2

所示：

通过这一处理可以看出寿险公司分出率远低于财险公司分出率，综合性保险公司则介于

两者之间。 因此，寿险公司对再保险的依赖性相对较低。 此外，法定分保因素也加大了寿险公

司和非寿险公司的分出率差异。 由千大部分寿险业务不要求法定分保，因此寿险公司分出率

明显低于财险公司。 从表 2 还看出，大部分中资财险公司分出率在 20% — 35 ％之间，仅略高

千 20％的法定分保比例，说明目前保险公司分出业务主要来自于法定分保。 保险公司在办理

• 61 •



法定分保之后不愿再分出业务。

表2 部分保险公司分出率统计

保险公司
分出率

保险公司
分出率

1996 1997 1998 1996 1997 1998 

人保（集团） 2.18% 2.11% 永安 20. 83%

中保人寿 3. 72% 2. so% 2. 35% 新疆兵团 6. 58% 9.07% 7. 30%

中保财产 16. 92% 20. 95% 天安 24. 64%

平安 10. 52% 8. 24% 7. 77% 友邦上海分公司 1. 47%

泰康人寿 0. 06% 0. 25% 友邦广州分公司 3. 48% 

华泰 21. 08% 34. 61% 30. 50% 美亚上海分公司 62. 96%

大众 21. 84% 23. 24% 美亚广州分公司 71. 55%

东京海上 26. 57% 24. 45% 16. 53% 瑞士丰泰 58. 02%

华安 31.17% 34. 66% 香港民安 82. 63% 81. 36% 

作为一种对比，表3列出了199 7 年全球产寿险业务分出率的分布情况。 也许与我们的直

觉不同，我国保险公司的分出率高于北美、西欧、日本等保险发达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较接近。

二 136：言：三�；：
表3 1997年再保险业务分出率的全球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保险研究》1999年第5期。

一般而言，保险公司的分出率与所承保的风险成正比，与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成反比。 与

保险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公司资本实力较薄弱，分出率高于保险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合理

的。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我国商业再保的需求仍显不足。 事实上，1997年全国财险总保费收

入为480.7 3 亿元，赔款金额为276亿元，赔付率为58.2%，赔款金额在1 00万以上的有3 4个。

由于财险公司资本金不足，按照偿付能力标准，应有更多的保险业务需要办理分保。 因此，虽

然我国保险公司的分出率在法定分保的支撑下显得较高，但总体上再保险需求仍然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表2 中的几个特殊数据：1998年美亚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瑞士丰泰上

海分公司分出率分别为62.96%、71.55 %、58.02%, 1996年和 1997年香港民安深圳分公司分

出率更是高达82 .63 ％和81. 36%。 如此高的分出率除了说明外资公司对风险控制和再保险

特别重视外，其深层次的原因尚有待调查，这也许与上文中提及的96％的商业再保费流向国

外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直接有关。 事实上，国内保险公司在承保能力并未完全用足的情况

下，除了航天保险和核电站保险等特殊风险外，保险公司之间很少有分保往来。 虽然我国有优

先分保的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每年都有大量的保费流失海外。 开展对此问

题的研究对于即将加入WTO、 更多外资保险将要进入的中国保险市场来说，对于提高监管水

平尤其有积极作用。 但本文不对此展开深人讨论。

根据以上对我国再保险实际需求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1）我国保险公司既可

能是再保险需求者，也可能是再保险供给者，但通常是再保险的净需求者；（2）再保险的实际需

求与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和承保的风险相关，再保费支出与保费收入成正比；（3）寿险公司再

保险需求低千财险公司；（4）我国再保险分出率高于保险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高于世界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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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但再保险需求仍不足；（5）部分外资财险公司分出率出乎寻常地高；（6）商业再保险需求分

配不合理，商业再保费流失严重。

三、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根据前面对我国再保险市场供求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缓慢，

滞后千直接保险市场发展。 主要体现在：

第一，再保险需求不足，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未完全利用；

第二，再保险公司过少，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实力比较弱小，分保能力有限；
第三，商业再保险业务分配不合理，保费流失严重。

对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本文作以下分析：
1．一些保险公司对国内再保险分保的必要性认识不够。

2．国内业务成本过高和分保佣金过低，也影响了保险公司分保的热情。
3．各保险公司惧怕竞争对手知悉自己的经营秘密和业务技术。

4．再保险专业人才缺乏。

5．中国再保险公司限于自身的条件，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

四、影响我国再保险市场未来发展的几个因素

1．法定分保比例可能降低
《保险法》所规定的20％的强制分保及优先向国内公司分保的法规是根据我国保险业的

实际水平而定的，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对此法规作必要调整已成必然。
2．再保险供给主体将增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再保险市场也将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国外再保险公司将会进入中

国再保险市场。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国内供给主体不足的问题，保监会也将批准组建更多的国
内再保险公司。

3．保监会计划建立再保险交易市场
售 保监会计划选择一个保险发达、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建立再保险交易中心，吸收国内外的

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经纪公司参加。 建立一个多元化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再保险

交易市场有助于减弱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垄断和保护色彩，增加保险公司分保的热情、促进分保

业务的增长。
4．再保险的相关法律将逐渐完善
我国《保险法》、《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保险法律中仅规定了法定分

保和优先在国内分保的条款。 专门的再保险规定如《1996财产险法定分保条件》、《1996年人

身险法定分保条件》、《法定分保条件》等仅对法定分保业务作出规定。 对于商业再保险的运作

及专业再保险公司没有具体的规定。 现在，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保监会已完成了《再保险

管理规定》的制订工作，为依法对再保险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奠定了基础。 随着再保险市场的发

展，再保险法律还将进一步完善。

五、结论

中国再保险市场还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分保费流失严重，国内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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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实力还比较弱小。 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中国再保险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有有利的因

索，也有不利的因素。 有利因素在于：保险公司分保时能得到更好的服务，供给主体增加有助

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再保险市场，再保险法律的逐渐完善有利于市场的规范。 不利因素在于：外

资再保险公司进人将加剧分保费的外流，对国内再保险公司造成冲击。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保

监会应当加强对再保险业务的监督管理，引导保险公司进行合理分保，在有限的时间内，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放再保险市场。 国内各保险公司则应努力发掘利益的共同点，加强相互之间的

分保往来，切实做到
“

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在国内分保
＂

，减少不必要的外汇流失。 而中国再保

险公司作为国家的专业再保险公司应主动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当好监管部门的助手。

注释：

O根据参考文献[l]、［4]估算得到并按1998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按1 : 8. 27 计算。

＠根据参考文献[l]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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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of China Reinsurance Market 

XIANG Yu, XIN Zhi-gang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仅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China,200433) 

Abstract: 如sed on business statistic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a reinsurance market. It identifies a series of relevant issues 

and factors, and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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